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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小李与小解均系未成年人。2021年

5 月 29 日，小李与小解使用小解母亲陈
某的身份、驾照信息在某平台租赁到一
辆小型普通客车，该车辆在保险公司购
买了交强险及机动车商业保险。5月30
日，小李驾驶该车辆沿城中区南川东路
由北向南行驶至逯家寨加油站巷道内向
东左转弯时，发生交通事故，与由西向东
行走的俞某相撞，致使俞某受伤。5月31
日，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
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案涉交
通事故中，驾驶人小李负全部责任，行人
俞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俞某先后在
多家医院进行治疗，治疗期间花费的部
分医疗费由小李的父母支付，剩余医疗
费58000元及交通费、误工费尚未赔付。
俞某遂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小李、小
李父母、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小解
母亲陈某承担剩余医疗费58000元及交
通费、误工费等合计86000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交通事

故责任认定，小李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俞某无责任。因此，案涉交通事故产生
的民事赔偿责任，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
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超过交
强险赔偿责任限额的赔偿费用，应由小
李及其监护人承担。鉴于汽车租赁公司
存在驾驶证所有人未到场进行人脸识别
即出租车辆的情形，产生人证不一的现

象，该公司APP平台人脸识别系统中存
在缺陷和瑕疵，导致违法租赁及损害结果
的发生，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同时，因陈某保管其身份证、驾驶证信息
不慎，导致小解冒用其身份信息租赁车
辆引发事故，作为监护人其负有监护不
当责任，其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对
于超过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的赔偿费
用，酌定由小李、小李父母承担70％，汽
车租赁公司承担20％，陈某承担10％。

汽车租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认为，汽车租赁公司作为共
享汽车平台运营方和案涉事故车辆所有
人，通过其平台将案涉车辆出租给陈某，
虽然实现了共享汽车使用的便捷性，但
在现有人脸识别技术具备监管和安全防
范可能性的情况下，其APP平台在车辆
解锁和提取过程中，并未对实际驾驶人
进行人脸识别和审核，致使本案未成年
人小李在没有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况下，
有机会驾驶案涉车辆上路，并造成案涉
事故，汽车租赁公司对其APP平台的运
营和管理存在瑕疵，对案涉事故的发生
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根据其过错程度
酌定其承担 20%的责任并无不当，遂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规定，

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
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
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法条规定了主
体分离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一般规
则，在主体分离型道路交通事故中，所有
人、管理人虽非机动车的实际运行控制
人，但其基于对机动车的监管义务和机
动车高度致害危险的存在，仍然具有一
般的注意义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
在应尽且能尽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未尽

注意义务导致损害发生，应承担相应的
过错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只有
在自证其无过错的情况下才能够免责。

近年来，共享汽车离人民群众的生
活越来越近，在给人民群众的出行提供
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隐
患。一方面，中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
不及青少年熟悉，青少年有可能利用家
长的身份信息申请注册账号并由自己使
用或者由于家长保管不善而使用家长的
账号和密码，这就要求家长提高责任意
识，妥善保管账号和密码，切实加强对未
成年人的监管；另一方面，共享汽车作为
一种新生事物，其运行、管理方面仍存在
瑕疵，共享汽车运营公司应当在技术和
管理层面加强安全防范和审核义务，避
免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未成年人提取和驾
驶共享汽车，杜绝此类危险事故的发生。

（文字整理 记者 李雪）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23日，记者从
省公安厅了解到，为更好地为2023年中
高考学生提供居民身份证用证服务，我
省全面启动中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速办

“绿色通道”。
据介绍，全省公安机关制定了四项

措施，做好考生居民身份证信息快速受
理、快速审核。全省各户政办证大厅、派
出所设立中高考考生办证专用窗口，采

取延时、错时、AB 岗、预约等方式，优先
接待考生、优先审核签发、优先上传制
证、优先发放证件，快速完成考生居民身
份证的制发工作。省公安厅居民身份证
制作中心延长工作时间，在收到各地制
证申请信息后，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制
证数据一律优先调度、优先制作、优先发
放。开通考生居民身份证直取通道。对
于特别急需用证的考生，派出所民警与

制证中心对接联系后，可由本人或委托他
人持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或其他有效证
明材料到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制证中心直
接领取证件。做好考生用证应急服务。

全省各治安户政部门和派出所将结
合辖区中高考考点设立分布情况，研究
设置临时服务点，为开考前发现居民身
份证损坏、丢失的考生，现场核实身份并
开具临时身份证明。

各县区委，市直各机关单位党组、党
（工）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2023年4月1日至4月30日，“西宁评
议”公共服务评议系统共收到群众评议
52433条，其中满意评议52284条，基本满意
评议69条，不满意评议80条（有效评议23
条，电话回访无效评议57条），转办事项23
件，收到回复事项23件。经研判确定有效
事项14件，作办结处理，对9件予以撤销。

一、总体情况
从不满意评价总体分布看，各县区不

满意评价数量7条，占比50%；市直各单位
不满意评价数量6条，占比42.86%；公共服
务企业不满意评价数量1条，占比7.14%。

从不满意评价类型分布看，行政审
批类不满意评价数量7条，占比50%，主
要集中在残联、财政、公安、市场监管、政
务服务系统；办理投诉类不满意评价数
量5条，占比35.72%，主要集中在社保、税

务、自然资源和规划、卫生健康系统；公
共服务类不满意评价数量 1 条，占比
7.14%，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旅游系统；执

法监管类不满意评价数量 1 条，占比
7.14%，主要集中在人社系统。

二、不满意评价单位

未成年人驾驶共享汽车发生交通事故，谁负责？

单 位
城东区-残联-残疾人证审核领取业务窗口
西宁市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
西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商事登记科
城中区-卫生健康局-仓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城中区-卫生健康局-总寨镇中心卫生院
城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
城中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大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窗口
西宁市财政局-国库科
西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出入境窗口
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公安分局-南山东路派出所-户籍窗口
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宁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服务中心
（西宁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权籍调查部
湟源县-大华镇-办事大厅
湟中区-公安局-交管大队大厅

不满意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中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办理有“绿色通道”

马春梅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现任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二级法官。

“西宁评议”公共服务评议系统情况通报
（2023年4月1日至4月30日）

本期法官本期法官

中共西宁市委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5月24日

本报讯（记者 小七）5 月 24 日，中复神鹰年产 2.5
万吨高性能碳纤维项目全面投产暨供应链大会举行。
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庄树新，西宁市委副书记、市长
石建平参加活动并致辞，中国建材集团党委常委、副总
经理、中国建材股份党委副书记、总裁魏如山发表讲
话，中复神鹰董事长张国良介绍项目情况，西宁市委常
委、副市长姜晓东，西宁市委常委、副市长、西宁经济技
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南海晏等领导出席。

庄树新在致辞中对西宁项目投产表示祝贺，他指
出，中复神鹰西宁 2.5 万吨高性能碳纤维项目全面投
产，将进一步加快我国高端碳纤维国产化进程，显著提
升国产高端碳纤维自主保障能力。希望中国建材集团
及中复神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起使命责任，大
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
挥中央企业优势，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

石建平在致辞中指出，碳纤维是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是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的重要一环，是实现产业高
端发展的重要基础。西宁拥有较为完备的产业基础、
独一无二的绿电价值、优良健康的营商环境。希望中
国建材集团继续深度参与西宁高质量发展大局，支持
中复神鹰扎根高原、融入西宁，同时也诚挚邀请供应链
上的各位企业家落户西宁，以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
高地为契机，共同推动碳纤维上下游深度耦合，聚力打
造高质量产业集群，在绿色发展、转型升级的赛道上闯
出西宁模式、作出西宁贡献。

魏如山在讲话中表示，此次中复神鹰西宁碳纤维
项目的全面投产，为国家材料工业的自主自立自强作
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建材集团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复
神鹰的发展，希望中复神鹰努力成为全球碳纤维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龙头企业。

历时4年，中复神鹰在青藏高原上擘画了全球单
体最大碳纤维基地的雄伟画卷，创造了叹为观止的“超
级工程”。据张国良介绍，中复神鹰西宁2.5万吨高性
能碳纤维项目全面建成投产，不仅刷新了国内万吨级
碳纤维工程的建设纪录，也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征
程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复神鹰将把握住全球碳
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快速发展机遇，积极构建创新
驱动、绿色低碳、效益显著的产业新体系，为青藏高原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会上，中复神鹰分别与能源保障、原材料供应以及
市场应用领域代表签署合作协议，并为重要合作伙伴
颁发荣誉纪念奖牌。

中复神鹰西宁年产2.5万吨
高性能碳纤维项目全面投产

抢抓机遇促发展抢抓机遇促发展··西宁在行动西宁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小蕊）“原以为没带营业执照需要回
去拿，一来一回要多花时间了，没想到一部手机就全搞
定了，电子营业执照真是太方便了！”电子营业执照是
市场主体资格的合法凭证，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更好便利群众和市
场主体办事创业，近年来，省市场监管局积极在全省推
广电子营业执照，充分利用电子营业执照便捷、安全的
特点，有效拓宽电子营业执照在政务、商务服务等领域
的应用场景，取得了积极成效。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
累计有16.7万户市场主体领取了电子营业执照，其中
15.3万户市场主体在各类办事场景中使用电子营业执
照78.3万次。

省市场监管局充分利用电子营业执照的市场主
体“电子身份证”和附加电子信息特性，在青海省企
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青海）、一体化行政许可企业管理系统、人民银行企
业征信查询系统、青海省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等7个信
息化系统中增加了电子营业执照扫码登录方式，跨行
业、跨领域实现市场主体身份识别和实名认证等功
能。截至 4 月底，全省已有 9.6 万户市场主体通过电
子营业执照“扫一扫”功能扫码登录相关信息化系统
58.5万次。

针对我省企业电子印章尚不普及的实际情况，依
托电子营业执照具备的防伪造、防篡改电子签章功能，
在符合《电子签名法》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推动实现我
省企业登记注册全流程、全业务类型网上办理，有效提
升了我省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截至 4 月
底，全省已有5.7万户市场主体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完成
电子签章19.8万次。

16.7万户市场主体

领取了电子营业执照


